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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420018臺中市豐原區陽明街36號(教
育局)
承辦人：約用人員 張瑋珊
電話：04-22289111+54329
電子信箱：sameyed44@taichung.gov.tw

受文者：臺中市西屯區西屯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6月2日
發文字號：中市教小字第1140048594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五 (387040000E_1140048594_ATTACH1.pdf)

主旨：有關新住民子女跨國銜轉學生及華語文學習扶助課程補助

對象相關事宜，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14年5月5日臺教國署原字第

1145701436A號函辦理。

二、有關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新住民子女華語文學習

扶助課程(下稱華語學扶課程)，原補助對象為東南亞七國

之新住民子女，惟因應「新住民基本法」之發布，華語學

扶課程之補助對象已調整為依據「新住民基本法」第2條相

關規定辦理；另華語學扶課程「專案計畫」係因應個案學

生於年度計畫申請期程後返臺，未能及時申請年度計畫，

方以專案另案辦理，爰此，年度計畫申請期程前1個月已返

臺之學生，請貴校納入年度計畫辦理。

三、為利學校教師及行政人員能妥善協助新住民子女跨國銜轉

學生快速融入學校生活，保障新住民子女基本權益，特委

請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跨國銜轉團隊協助辦理114年度「新住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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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子女跨國銜轉學生教育」線上知能研習，研習資訊如

下：

(一)報名時間：即日起至6月9日(星期一)下午 5 時止。

(二)報名連結： https://docs.google.com/forms/d/e

/1FAIpQLSfvwkzqZ1QJrXLuMyjenVkb0APCzbsPVrPx7wos7H

hGWEalQ/viewform?usp=sharing。

(三)研習時間：114年6 月11日(星期三)下午12時40分

(四)採視訊線上課程(會議室連結：meet.google.com/ppd-

xxpz-mnb)

四、因應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調整華語學扶課程補助對

象，及「114年度新住民子女跨國銜轉系統」與「新住民子

女教育網」進行整併，請貴校務必派員參與研習，並請惠

予參與人員公(差)假登記及課務排代。

五、檢附114年度「新住民子女跨國銜轉學生教育」線上知能研

習課程表1份。

正本：臺中市各市立國民中小學、臺中市各市立高級中等學校
副本：本局國中教育科、本局高中職教育科、本局國小教育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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